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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聲請單獨宣告沒收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4日裁定（113年度單聲沒字第168

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

檢察官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蘇士豪因賭博案件，經臺灣

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

第11146號緩起訴處分，緩起訴期間為1年，應於緩起訴處分

確定後3個月內，向國庫支付新臺幣（下同）3萬元，並於民

國112年7月14日確定，且於113年7月13日期滿未經撤銷。為

警查扣之iPhone 14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號、I

MEI2：0000000000000號，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

張；下稱扣案手機）為被告所有供犯罪所用之物，經其於警

詢時自承在案，得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之，認檢察官本案單獨宣告沒收之聲請，經核於法尚無不

合，應予准許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扣案手機非專供犯罪所用之物，且手機內存

有被告子女自出生時起大量影片及照片，對被告具有重大感

情價值，如宣告沒收不符比例原則而屬過苛，請依刑法第38

條之2第2項規定准予發還云云。

三、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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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依第253條或第253條之1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者，對

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項之物及第38條之1第1項、第2項之

犯罪所得，得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刑事訴訟法第259條

之1亦有規定。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除違禁物必須沒收

外，其餘均採取得科主義，是法院對於供犯罪所用之物，沒

收與否，有自由裁量之權限。又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

定，宣告前二條（即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

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

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

之。此過苛調節條款，用以調節沒收之嚴苛性，並兼顧訴訟

經濟，節省法院不必要之勞費，由事實審法院就個案具體情

形，依職權裁量不予宣告或酌減，乃憲法上比例原則之具體

展現，受理聲請之法院應本於職權詳予審酌被告有無上開規

定所示過苛調節條款之情形，再決定應否宣告沒收。

四、經查，被告自111年9月26日起至112年2月23日止，與真實年

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暱稱「肯特小馬Robert」（下稱「肯

特小馬」）之人約定，經「肯特小馬」提供「赢玖久」賭博

網站之具有代理權限帳號「K63151」後，基於賭博之犯意，

在可供不特定多數人得以聯繫傳遞賭博訊息之「赢玖久」賭

博網站，使用扣案手機以網際網路之方式，登入賭博網站，

賭下線賭客帳號「K78881(Ben）」（下稱Ben）簽注之輸赢

結果，亦即若下線賭客Ben贏1萬元，被告輸2,000元，若Ben

輸1萬元，則被告赢2,000元之方式為賭博財物之行為，而透

過帳號「K63151」檢視Ben的輸贏，並以LINE與「肯特小

馬」對帳，及以轉帳之方式結算輸赢之結果，總計獲利930

元，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1146號為緩起訴

處分，緩起訴期間為1年，自112年7月14日至113年7月13

日，且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等情，有上開112年度偵字

第11146號緩起訴處分書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

而抗告人於警詢、偵訊時均自承扣案手機為其所有，且係其

本人登入賭博網站所用等語（參上開偵卷第8、67頁），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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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於搜索時亦發現扣案手機有登入「赢玖久」賭博網站頁面

之紀錄，有原審法院搜索票影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

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案手

機、電磁紀錄採證截圖、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在卷可證，固

可認該扣案手機確係被告所有並供本案犯罪所用，惟本案被

告固持扣案手機登入賭博網站而涉犯刑法第266條第2項、第

1項之罪嫌，然考該罪之法定刑度及犯罪情節均屬輕微，而

扣案手機價值非低，且衡以智慧型手機使用方式多元，多與

持有人之家庭工作經濟生活密切相關，與本案中縱有促成、

推進本案賭博之構成要件實現之輔助功能，然被告既經檢察

官為附條件之緩起訴處分，就其所為犯罪應已知警惕，復經

本院依職權調取扣案手機查閱，其內確有被告與其幼子平日

拍攝留存之生活照片紀錄，確具感情價值，倘就扣案手機予

以宣告沒收，相較抗告人之犯罪情節，顯有違比例原則，而

有過苛之虞，亦無益於沒收制度所欲達成的特別預防及社會

防衛效果，而認欠缺刑法上重要性。是本院認扣案手機尚無

沒收的必要，原審裁定准許檢察官之聲請，宣告單獨沒收扣

案手機，難謂已斟酌至當。

五、綜上所述，原審以扣案手機係抗告人所有供犯罪所用之物，

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因而准許檢察官

之聲請，尚有過苛失當，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非無理

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又本案事實已臻明確，尚無發

回原審調查、審理之必要，應由本院自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

所示。

六、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孟皇

　　　　　　　　　　　　　　　　　　　法　官　林呈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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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鄭雅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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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聲請單獨宣告沒收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4日裁定（113年度單聲沒字第168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
檢察官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蘇士豪因賭博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1146號緩起訴處分，緩起訴期間為1年，應於緩起訴處分確定後3個月內，向國庫支付新臺幣（下同）3萬元，並於民國112年7月14日確定，且於113年7月13日期滿未經撤銷。為警查扣之iPhone 14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號、IMEI2：0000000000000號，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下稱扣案手機）為被告所有供犯罪所用之物，經其於警詢時自承在案，得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認檢察官本案單獨宣告沒收之聲請，經核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扣案手機非專供犯罪所用之物，且手機內存有被告子女自出生時起大量影片及照片，對被告具有重大感情價值，如宣告沒收不符比例原則而屬過苛，請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准予發還云云。
三、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檢察官依第253條或第253條之1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者，對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項之物及第38條之1第1項、第2項之犯罪所得，得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刑事訴訟法第259條之1亦有規定。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除違禁物必須沒收外，其餘均採取得科主義，是法院對於供犯罪所用之物，沒收與否，有自由裁量之權限。又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宣告前二條（即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此過苛調節條款，用以調節沒收之嚴苛性，並兼顧訴訟經濟，節省法院不必要之勞費，由事實審法院就個案具體情形，依職權裁量不予宣告或酌減，乃憲法上比例原則之具體展現，受理聲請之法院應本於職權詳予審酌被告有無上開規定所示過苛調節條款之情形，再決定應否宣告沒收。
四、經查，被告自111年9月26日起至112年2月23日止，與真實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暱稱「肯特小馬Robert」（下稱「肯特小馬」）之人約定，經「肯特小馬」提供「赢玖久」賭博網站之具有代理權限帳號「K63151」後，基於賭博之犯意，在可供不特定多數人得以聯繫傳遞賭博訊息之「赢玖久」賭博網站，使用扣案手機以網際網路之方式，登入賭博網站，賭下線賭客帳號「K78881(Ben）」（下稱Ben）簽注之輸赢結果，亦即若下線賭客Ben贏1萬元，被告輸2,000元，若Ben輸1萬元，則被告赢2,000元之方式為賭博財物之行為，而透過帳號「K63151」檢視Ben的輸贏，並以LINE與「肯特小馬」對帳，及以轉帳之方式結算輸赢之結果，總計獲利930元，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1146號為緩起訴處分，緩起訴期間為1年，自112年7月14日至113年7月13日，且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等情，有上開112年度偵字第11146號緩起訴處分書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而抗告人於警詢、偵訊時均自承扣案手機為其所有，且係其本人登入賭博網站所用等語（參上開偵卷第8、67頁），警方於搜索時亦發現扣案手機有登入「赢玖久」賭博網站頁面之紀錄，有原審法院搜索票影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案手機、電磁紀錄採證截圖、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在卷可證，固可認該扣案手機確係被告所有並供本案犯罪所用，惟本案被告固持扣案手機登入賭博網站而涉犯刑法第266條第2項、第1項之罪嫌，然考該罪之法定刑度及犯罪情節均屬輕微，而扣案手機價值非低，且衡以智慧型手機使用方式多元，多與持有人之家庭工作經濟生活密切相關，與本案中縱有促成、推進本案賭博之構成要件實現之輔助功能，然被告既經檢察官為附條件之緩起訴處分，就其所為犯罪應已知警惕，復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扣案手機查閱，其內確有被告與其幼子平日拍攝留存之生活照片紀錄，確具感情價值，倘就扣案手機予以宣告沒收，相較抗告人之犯罪情節，顯有違比例原則，而有過苛之虞，亦無益於沒收制度所欲達成的特別預防及社會防衛效果，而認欠缺刑法上重要性。是本院認扣案手機尚無沒收的必要，原審裁定准許檢察官之聲請，宣告單獨沒收扣案手機，難謂已斟酌至當。
五、綜上所述，原審以扣案手機係抗告人所有供犯罪所用之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因而准許檢察官之聲請，尚有過苛失當，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非無理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又本案事實已臻明確，尚無發回原審調查、審理之必要，應由本院自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孟皇
　　　　　　　　　　　　　　　　　　　法　官　林呈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鄭雅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671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蘇士豪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聲請單獨宣告沒收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4日裁定（113年度單聲沒字第168號）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
檢察官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蘇士豪因賭博案件，經臺灣
    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
    第11146號緩起訴處分，緩起訴期間為1年，應於緩起訴處分
    確定後3個月內，向國庫支付新臺幣（下同）3萬元，並於民
    國112年7月14日確定，且於113年7月13日期滿未經撤銷。為
    警查扣之iPhone 14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號、I
    MEI2：0000000000000號，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
    ；下稱扣案手機）為被告所有供犯罪所用之物，經其於警詢
    時自承在案，得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
    認檢察官本案單獨宣告沒收之聲請，經核於法尚無不合，應
    予准許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扣案手機非專供犯罪所用之物，且手機內存
    有被告子女自出生時起大量影片及照片，對被告具有重大感
    情價值，如宣告沒收不符比例原則而屬過苛，請依刑法第38
    條之2第2項規定准予發還云云。
三、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檢察
    官依第253條或第253條之1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者，對
    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項之物及第38條之1第1項、第2項之
    犯罪所得，得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刑事訴訟法第259條
    之1亦有規定。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除違禁物必須沒收
    外，其餘均採取得科主義，是法院對於供犯罪所用之物，沒
    收與否，有自由裁量之權限。又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
    ，宣告前二條（即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
    ，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
    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
    此過苛調節條款，用以調節沒收之嚴苛性，並兼顧訴訟經濟
    ，節省法院不必要之勞費，由事實審法院就個案具體情形，
    依職權裁量不予宣告或酌減，乃憲法上比例原則之具體展現
    ，受理聲請之法院應本於職權詳予審酌被告有無上開規定所
    示過苛調節條款之情形，再決定應否宣告沒收。
四、經查，被告自111年9月26日起至112年2月23日止，與真實年
    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暱稱「肯特小馬Robert」（下稱「肯
    特小馬」）之人約定，經「肯特小馬」提供「赢玖久」賭博
    網站之具有代理權限帳號「K63151」後，基於賭博之犯意，
    在可供不特定多數人得以聯繫傳遞賭博訊息之「赢玖久」賭
    博網站，使用扣案手機以網際網路之方式，登入賭博網站，
    賭下線賭客帳號「K78881(Ben）」（下稱Ben）簽注之輸赢
    結果，亦即若下線賭客Ben贏1萬元，被告輸2,000元，若Ben
    輸1萬元，則被告赢2,000元之方式為賭博財物之行為，而透
    過帳號「K63151」檢視Ben的輸贏，並以LINE與「肯特小馬
    」對帳，及以轉帳之方式結算輸赢之結果，總計獲利930元
    ，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1146號為緩起訴處
    分，緩起訴期間為1年，自112年7月14日至113年7月13日，
    且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等情，有上開112年度偵字第111
    46號緩起訴處分書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而抗告
    人於警詢、偵訊時均自承扣案手機為其所有，且係其本人登
    入賭博網站所用等語（參上開偵卷第8、67頁），警方於搜
    索時亦發現扣案手機有登入「赢玖久」賭博網站頁面之紀錄
    ，有原審法院搜索票影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搜索
    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案手機、電
    磁紀錄採證截圖、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在卷可證，固可認該
    扣案手機確係被告所有並供本案犯罪所用，惟本案被告固持
    扣案手機登入賭博網站而涉犯刑法第266條第2項、第1項之
    罪嫌，然考該罪之法定刑度及犯罪情節均屬輕微，而扣案手
    機價值非低，且衡以智慧型手機使用方式多元，多與持有人
    之家庭工作經濟生活密切相關，與本案中縱有促成、推進本
    案賭博之構成要件實現之輔助功能，然被告既經檢察官為附
    條件之緩起訴處分，就其所為犯罪應已知警惕，復經本院依
    職權調取扣案手機查閱，其內確有被告與其幼子平日拍攝留
    存之生活照片紀錄，確具感情價值，倘就扣案手機予以宣告
    沒收，相較抗告人之犯罪情節，顯有違比例原則，而有過苛
    之虞，亦無益於沒收制度所欲達成的特別預防及社會防衛效
    果，而認欠缺刑法上重要性。是本院認扣案手機尚無沒收的
    必要，原審裁定准許檢察官之聲請，宣告單獨沒收扣案手機
    ，難謂已斟酌至當。
五、綜上所述，原審以扣案手機係抗告人所有供犯罪所用之物，
    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因而准許檢察官
    之聲請，尚有過苛失當，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非無理
    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又本案事實已臻明確，尚無發
    回原審調查、審理之必要，應由本院自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
    所示。
六、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孟皇
　　　　　　　　　　　　　　　　　　　法　官　林呈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鄭雅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671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蘇士豪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聲請單獨宣告沒收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4日裁定（113年度單聲沒字第168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
檢察官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蘇士豪因賭博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1146號緩起訴處分，緩起訴期間為1年，應於緩起訴處分確定後3個月內，向國庫支付新臺幣（下同）3萬元，並於民國112年7月14日確定，且於113年7月13日期滿未經撤銷。為警查扣之iPhone 14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號、IMEI2：0000000000000號，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下稱扣案手機）為被告所有供犯罪所用之物，經其於警詢時自承在案，得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認檢察官本案單獨宣告沒收之聲請，經核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扣案手機非專供犯罪所用之物，且手機內存有被告子女自出生時起大量影片及照片，對被告具有重大感情價值，如宣告沒收不符比例原則而屬過苛，請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准予發還云云。
三、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檢察官依第253條或第253條之1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者，對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項之物及第38條之1第1項、第2項之犯罪所得，得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刑事訴訟法第259條之1亦有規定。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除違禁物必須沒收外，其餘均採取得科主義，是法院對於供犯罪所用之物，沒收與否，有自由裁量之權限。又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宣告前二條（即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此過苛調節條款，用以調節沒收之嚴苛性，並兼顧訴訟經濟，節省法院不必要之勞費，由事實審法院就個案具體情形，依職權裁量不予宣告或酌減，乃憲法上比例原則之具體展現，受理聲請之法院應本於職權詳予審酌被告有無上開規定所示過苛調節條款之情形，再決定應否宣告沒收。
四、經查，被告自111年9月26日起至112年2月23日止，與真實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暱稱「肯特小馬Robert」（下稱「肯特小馬」）之人約定，經「肯特小馬」提供「赢玖久」賭博網站之具有代理權限帳號「K63151」後，基於賭博之犯意，在可供不特定多數人得以聯繫傳遞賭博訊息之「赢玖久」賭博網站，使用扣案手機以網際網路之方式，登入賭博網站，賭下線賭客帳號「K78881(Ben）」（下稱Ben）簽注之輸赢結果，亦即若下線賭客Ben贏1萬元，被告輸2,000元，若Ben輸1萬元，則被告赢2,000元之方式為賭博財物之行為，而透過帳號「K63151」檢視Ben的輸贏，並以LINE與「肯特小馬」對帳，及以轉帳之方式結算輸赢之結果，總計獲利930元，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1146號為緩起訴處分，緩起訴期間為1年，自112年7月14日至113年7月13日，且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等情，有上開112年度偵字第11146號緩起訴處分書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而抗告人於警詢、偵訊時均自承扣案手機為其所有，且係其本人登入賭博網站所用等語（參上開偵卷第8、67頁），警方於搜索時亦發現扣案手機有登入「赢玖久」賭博網站頁面之紀錄，有原審法院搜索票影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案手機、電磁紀錄採證截圖、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在卷可證，固可認該扣案手機確係被告所有並供本案犯罪所用，惟本案被告固持扣案手機登入賭博網站而涉犯刑法第266條第2項、第1項之罪嫌，然考該罪之法定刑度及犯罪情節均屬輕微，而扣案手機價值非低，且衡以智慧型手機使用方式多元，多與持有人之家庭工作經濟生活密切相關，與本案中縱有促成、推進本案賭博之構成要件實現之輔助功能，然被告既經檢察官為附條件之緩起訴處分，就其所為犯罪應已知警惕，復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扣案手機查閱，其內確有被告與其幼子平日拍攝留存之生活照片紀錄，確具感情價值，倘就扣案手機予以宣告沒收，相較抗告人之犯罪情節，顯有違比例原則，而有過苛之虞，亦無益於沒收制度所欲達成的特別預防及社會防衛效果，而認欠缺刑法上重要性。是本院認扣案手機尚無沒收的必要，原審裁定准許檢察官之聲請，宣告單獨沒收扣案手機，難謂已斟酌至當。
五、綜上所述，原審以扣案手機係抗告人所有供犯罪所用之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因而准許檢察官之聲請，尚有過苛失當，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非無理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又本案事實已臻明確，尚無發回原審調查、審理之必要，應由本院自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孟皇
　　　　　　　　　　　　　　　　　　　法　官　林呈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鄭雅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